
2024年全國中小學柔道錦標領隊會議暨重要公告：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考

7/8(一)

0900-1800 場地佈置 過磅時間於各量級比賽前一日

下午：1300-1350試磅

下午：1400-1600正式過磅

請持選手證及相關規定證件過磅

若個人賽與團體賽報名體重不

同，均需分別過磅

過磅地點：海青工商體育館 3樓

比賽地點：海青工商體育館 4樓

開館時間：0700

0820時清理場地及檢錄

1300-1400 報到(領取收據、秩序冊、選手證)

1300-1350 試磅

1400-1600
正式過磅：各組別團體組、國小組個

人組

1400-1500 領隊會議(體育館 3樓)

7/9(二)

0800-0820 裁判會議

0830開始比賽 各組別團體組、國小個人組

1100 開幕典禮(預定)

1300-1350 試磅

1400-1600 正式過磅：國高中個人組

7/10(三) 0830開始比賽 國高中個人組

一、比賽制度：

（一）團體賽：四隊以上採單淘汰，三隊以下採循環賽、二人採三戰二勝制。

（二）個人賽：四人以上採單淘汰，三人以下採循環賽、二人採三戰二勝制。

二、國小組 A組比賽時間 3 分鐘，國小組 B、C 組比賽時間 2 分鐘，黃金得分

2分鐘，國中組 3分鐘，黃金得分不限時，高中組 4分鐘，黃金得分不限時。

三、依競賽規則，國小中低年級組各量級未達 2人（含 2人）將併入較重量級進

行比賽：

(一)（1）國小男子低年級組第六量級 1人，併入第七量級

（2）國小男子低年級組第十量級 1人，因第九量級無人，考量安全，將不併級。

(二)國小女子低年級組 5（1人）、6（3人）、7（1人）、8量之後均 0人，故 5-7

量級合併。

(三)國小女子中年級組第十量級 1人，因第九量級無人，考量安全，將不併級。

四、團體賽及個人賽之各量級競賽選手正式比賽前一天 14：00至 16：00過磅，

過磅以一次為限，逾時不候，以向大會報名之級別為準，不得更改級別參賽，

體重不足或體重超重者，監磅之裁判員應請運動員簽名確認，註銷比賽資格。

※團體賽、個人賽過磅單可重覆使用。

五、國小組個人賽過磅時不得裸磅，可加 0.2 公斤的寬限。團體賽適用寬限 0.2

公斤屬較輕量級，超過0.3 公斤始得參加較重量級(例:國小組體重33.2 公

斤隸屬先鋒，33.3 公斤始得排入次鋒) 。

六、過磅時，國小組可穿著輕薄短衣、短褲穿著進入過磅衣著不符必須立即更換，

逾時不候。



七、依111年中華民國柔道總會裁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辦理有關國小禁止動

作，請各單位教練務必指導選手:

(一)小外掛動作原屬於站立摔法，並非捨身法，除非施術者背部（或側身）著地，

則視為捨身法禁止使用。

(二)小內割卷可以做不再禁止，但不能有抱腿的情形。

(三)谷落動作在反摔施術時，其施術者背部不著地時可以做。

(四)抓握超過肩線或使用捨身法，都是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處以”指 導”，

再犯累計。

(五)抓握時第一動作手捉在對手的肩線下，是對的位置，後因施術，在原捉 握手

不放開下，手臂轉到肩頸位 置是允許的，不算犯規。

(六)國小黃金得分2 分鐘，結束時裁判判定，如有被指導的一方必須判輸，雙

方有”指導”時多者為輸的一方

(七)雙腳同時跪地的過肩摔，極易造成對方頭頸部傷害，第一次即處以”指導

“第二次則處以”犯規輸”最嚴重處罰。

(八)禁止使用逆過肩摔。

八、獎勵:

(一)個人組各級前三名(第 1、2、3、3 名)由本會頒發獎牌及獎狀。

(二)團體組前 3 名(第 1、2、3、3 名)由本會頒發團體組獎杯乙座，並頒發團

體組獎狀、教練個人獎狀、 選手個人獎狀及獎牌以資鼓勵。

(三)團體組若參賽隊伍數達8-10 隊，成績取至第五名，頒發選手個人獎狀。若

參賽隊伍數達11 隊以上，成績取至第七名，頒發選手個人獎狀。

(四)個人組:若該級別人數達8-10 名，成績取至第五名，頒發選手個人獎狀。

若該級別人數達11 名以上，成績取至第七名，頒發選手個人獎狀。

九、 頒獎:當日賽後獲獎選手須穿著白色柔道服接受頒獎；各單位若因交通無

法參加頒獎，請務必自行委託派員至競賽組領取獎狀。

十、團體賽

(一)團體賽當天早上 8:10 前競賽組廣播後，需盡速完成繳交團體賽第一場出

賽單。

(二)團體賽選手出場須依照級數順序，體重則由輕至重。

(三)第一場完賽時，檢錄裁判隨即遞交下一場出賽單給勝方教練，勝方教練須

於 5 分鐘內勾選、簽章完成出賽單交回競賽組；出賽單交至競賽組後即不

可更改。

(四)依據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競賽規程第十六款第6點:團體賽比賽結束，如果兩

隊勝場數相同時，以對戰過的選手中抽一組，重新以黃金得分規則決定勝

負。

(五)團體賽各組別若比賽分出勝負(例如有一隊已獲勝3個量級)，後面量級則無

需再比賽，由該隊為勝。

(六)報名團體組單位請攜帶紅色柔道帶。



(七)凡排錯或未按出場順序出賽之隊伍，一律取消整隊資格及所有成績。團體

出賽單請謹慎填寫，如果填錯整隊取消，勾選後詳實檢查再簽章繳交。

(八)凡未出場之隊伍(或已被勾選於出賽名單上出場之選手，以任何理由拒絕比

賽)，則判該隊失格並取消所有成績。

十一、凡參加比賽選手，務請準備潔淨且合乎規定之白色柔道服裝，並攜帶拖

鞋及毛巾。



十二、賽程分配-每日賽程視比賽進度調整：



十三、配合注意事項：

(一)體育館內看台欄杆禁止倚靠、攀附。

(二)館內實施垃圾不落地，各單位每日均可到報到處領取垃圾袋，按資源回收、

一般垃圾分類，拿至館外分類擺放；各隊離開休息區前務必回復整潔。

(三)務必使用可密封水壺、寶特瓶盛裝飲品，降低飲料潑灑髒污。

(四)競賽秩序有賴教練們共同教育執行，四樓競賽區域，嚴禁站立於場邊或檢錄

區、預備席等處攝影。


